
证券代码：

002171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

2011－028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

18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

18

次会议通

知于

2011

年

5

月

6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传真方式

表决，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会议由董事长姜纯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经传真表决，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2011

年

5

月

12

日至

2011

年

11

月

11

日止。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序合

法、有效，有利于募集资金运作效益的最大化，并为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精诚铜业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短期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精诚铜业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经过了必要的批准程序，没有违反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本议案内容详见

2011

年

5

月

12

日的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71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

2011－029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

17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

17

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6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传真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盛代华先生主持。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经投票表决，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

3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内

容及程序均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71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

2011－030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2007]257

号文核准，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07

年

9

月

13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5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1.66

元，募集资金总额共计

40,810.00

万元人民币，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8,668.435

万元人民币，上述募集资金业经安徽华普会计师事

务所华验字［

2007

］第

0761

号《验资报告》验证。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将本次发行

3500

万股经

安徽华普会计师事务所（华普验字［

2007

］第

0761

号）所募资金净额

38,668.435

万元中超出募

投项目资金

35,068

万元的部分（即：

3,600.435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

2011

年

5

月

6

日，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29,187.09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8,116.71

万元（其中：募集

资金利息收入

2,235.80

万元）。

为充分提升公司募集资金运作效益，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18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

定在不影响年产

3

万吨高精度铜板带项目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将闲置的募集资金中不超过

3500

万元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预计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节

约财务费用

79.45

万元。 使用期限

2011

年

5

月

12

日至

2011

年

11

月

11

日止。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中不超过

3500

万元部分，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可以有效缓解公司的流动资金压力，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此举有利于募集资金运

作效益最大化，在不影响项目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是可行的，

我们同意该项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

3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精诚铜业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短期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精诚铜业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经过了必要的批准程序，没有违反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承诺：公司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

民币的风险投资。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７

证券简称：泰亚股份 公告编号：

ＴＹ－２０１１－０２４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方案，现将权益分派实施方案更正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原“以下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法人。 ”变更为“以下

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９４

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８*****０３７

广州天富投资有限公司

二、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福建省泉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濛园区美泰路

３６

号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谢梓熙、余树芳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５－２２４９８５９９

传真电话：

０５９５－２２４９９０００

特此公告。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青岛海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４４０

，

７７７

，

５５０

股

２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３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０

股

一、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海尔”或“公司”）股改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０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公司股改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一）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包括海尔集团公司、海尔电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二

轻集体企业联社）承诺将遵守法定承诺义务。 除此之外，海尔集团公司特别承诺：

１

、海尔集团公司以及海尔电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青岛海尔股份，在获得上市

流通权之日起六十个月内将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方式出售。

２

、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成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启动青岛海尔股权激励

方案研究论证工作。

３

、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成后，就如何解决海尔集团公司控制的青岛海尔空调电子

有限公司、合肥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武汉海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贵州海尔电器有限公

司与青岛海尔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尽快与青岛海尔达

成协议。

４

、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成后，就如何减少海尔集团公司控制的青岛海尔工贸有限

公司等

４２

家工贸公司与青岛海尔的关联交易问题，尽快提出解决方案。

（二）承诺的履行情况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均严格遵守法定承诺义务。 除此之外，海尔集团公司对特别

承诺的履行情况如下：

１

、自海尔集团公司作出特别承诺以来，海尔集团公司以及海尔电器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未减持其持有的青岛海尔股份。

２

、海尔集团公司积极支持青岛海尔股权激励方案的研究论证工作。 《青岛海尔股份

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 已经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青岛海尔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已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经青岛海尔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３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海尔集团公司与青岛海尔签署股权转让合同，海尔集团公司分

别向青岛海尔转让其持有的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７５％

的股权、合肥海尔空调器有

限公司

８０％

的股权、 武汉海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份、 贵州海尔电器有限公司

５９％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上述股权

／

股份转让全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青岛海

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合肥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武汉海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贵州海尔

电器有限公司均变更为青岛海尔的控股子公司。

４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青岛海尔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青岛海尔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重庆海尔家电销售有限公司及

４２

家分公司的议案》，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 青岛海尔及其控股子公司范围内生产的相关产品在境内将通过重庆海尔家电销

售有限公司及其

４２

家分公司进行销售。 重庆海尔家电销售有限公司及其

４２

家分公司已

依法设立并实现正常运营，人员、机构等完全独立于海尔集团公司控制的青岛海尔工贸

有限公司等

４２

家工贸公司。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在股改中作出的承诺。

三、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股改实施后至今，未发生因分配、转增导致的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发生的除分配、转增以外的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公司第一次安排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 上市数量为

１３

，

３６４

，

７０１

股（全部系由青岛市二轻集体企业联社持有）。 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更

为：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４０

，

７７７

，

５５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８４％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５５

，

６９４

，

８７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３．１６％

。

２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５７

号文件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向海尔集团公司非公开发行

１４２

，

０４６

，

３４７

股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由

１

，

１９６

，

４７２

，

４２３

股变更为

１

，

３３８

，

５１８

，

７７０

股。 公司股本结构变更为：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５８２

，

８２３

，

８９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３．５４％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５５

，

６９４

，

８７３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５６．４６％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公司安排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上市数量为

１４２

，

０４６

，

３４７

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更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４０

，

７７７

，

５５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９３％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９７

，

７４１

，

２２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７．０７％

。

４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审议通过的《青岛海尔

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向

４１

名经考核合格的激励对

象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行权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公司总股本由

１

，

３３８

，

５１８

，

７７０

股变更为

１

，

３３９

，

９６１

，

７７０

股。公司股本结构变更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４０

，

７７７

，

５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８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９９

，

１８４

，

２２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６７．１１％

。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改实施后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持有限售流通

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注

一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限售流通

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注

二

）

海尔 电 器

国际 股 份

有限公司

３１４

，

６７１

，

２０６ ２６．３０％

无

３１４

，

６７１

，

２０６ ２３．４８％

海尔 集 团

公司

１２６

，

１０６

，

３４４ １０．５４％

２００７－０５－２２

２００７

年非 公

开发行新股

＋１４２

，

０４６

，

３４７

１２６

，

１０６

，

３４４ ９．４１％

2010-05-24

2007

年 非 公

开 发 行 限 售

股上市流通

-142,046,374

青岛 市 二

轻集 体 企

业联社

１３

，

３６４

，

７０１ １．１２％ ２００７－０５－１７

第一次股改

限售股上市

流通

－１３

，

３６４

，

７０１ ０ ０

注一：该总股本为完成股改当日公司的总股本

１

，

１９６

，

４７２

，

４２３

股；

注二：该总股本为公司截至本公告日的总股本

１

，

３３９

，

９６１

，

７７０

股。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青岛海尔大股东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对此次公司股改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相关事宜进行了核查，核

查后保荐机构认为，青岛海尔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中做出的承诺，公司董事会

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六、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１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４４０

，

７７７

，

５５０

股。

２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３

、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股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

注三

）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限售流通股数量

１

海尔电器国际

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４

，

６７１

，

２０６ ２６．３０％ ３１４

，

６７１

，

２０６ ０

２

海尔集团公司

１２６

，

１０６

，

３４４ １０．５４％ １２６

，

１０６

，

３４４ ０

注三：该总股本为完成股改当日公司的总股本

１

，

１９６

，

４７２

，

４２３

股。

４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一致。

七、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二次安排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

司第一次安排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上市数量为

１３

，

３６４

，

７０１

股。

八、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

份

４４０

，

７７７

，

５５０ －４４０

，

７７７

，

５５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合计

４４０

，

７７７

，

５５０ －４４０

，

７７７

，

５５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Ａ

股

８９９

，

１８４

，

２２０ ＋４４０

，

７７７

，

５５０ １

，

３３９

，

９６１

，

７７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合计

８９９

，

１８４

，

２２０ ＋４４０

，

７７７

，

５５０ １

，

３３９

，

９６１

，

７７０

股份总额

１

，

３３９

，

９６１

，

７７０ １

，

３３９

，

９６１

，

７７０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签署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证券代码：

002394

证券简称：联发股份 公告编号：

LF2011-023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 别 提 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2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1

日上午

9:30

。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孔祥军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0,

901,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978%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

2010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80,90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二）关于公司

2010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80,90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80,90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四）关于审议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80,90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五）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80,90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六）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80,90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关于续聘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80,90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赵辉、孙丽珠律师

3

、结论性意见：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０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１３

，

９９０

，

４５５

股，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８

，

８３９

，

１１４

股，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一、 公司已发行股份概况

１

、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８

］

４７６

号” 文件核准， 本公司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７

，

１６６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 经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本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

派， 即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并派发现金人民币

２．５

元 （含税）， 本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１６０

，

７４９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经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本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

分派， 即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并派发现金人民币

２．０

元 （含税）， 本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２４１

，

１２３

，

５００

股。

２

、 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５４７

号文核准，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向特定

６

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Ａ

股

１０

，

９５３

，

７５１

股。 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可上市流通时间

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前股本为

２４１

，

１２３

，

５００

股， 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５２

，

０７７

，

２５１

股。

截止本公告日， 本公司总股份数为

２５２

，

０７７

，

２５１

股。

二、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 根据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前的股东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刘庆峰为代表的

１４

位自

然人股东 （刘庆峰、 王仁华、 陈涛、 吴相会、 江涛、 黄海兵、 孙金城、 王智国、 郭武、 严

峻、 胡郁、 张焕杰、 吴晓如、 徐玉林）、 公司副总裁陈燕、 董事会秘书徐景明承诺： 自科

大讯飞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科大讯飞的股

票， 也不由科大讯飞收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禁售期满后， 在科大讯飞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科大讯飞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如今后从科大讯飞离职， 自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科大讯飞股份。

２

、 公司股东上海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想投资有限公司和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承诺： 自科大讯飞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

持有科大讯飞的股票， 也不由科大讯飞收购该部分股份。

３

、 本公司持股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还分别承诺： 除前述锁定期外， 在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

５０％

。

截止本公告日， 在承诺期内，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形， 公司亦不存在为其提供担保的情况。 上述承诺均严格履行。

三、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２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１３

，

９９０

，

４５５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５．２２％

； 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７８

，

８３９

，

１１４

股， 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３１．２８％

。

３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９

人。

４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明细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实际上市

流通数量

备注

１

上海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１

，

９２７

，

５００ ３１

，

９２７

，

５００ ３１

，

９２７

，

５００

２

联想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

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

，

５５３

，

０００ １４

，

５５３

，

０００ １４

，

５５３

，

０００

注一

４

刘庆峰

１７

，

１３０

，

０９３ １７

，

１３０

，

０９３ ４

，

２８２

，

５２３

董事长

、

总裁

５

王仁华

８

，

１３７

，

８００ ８

，

１３７

，

８００ ２

，

０３４

，

４５０

董事

６

陈涛

３

，

６２３

，

４００ ３

，

６２３

，

４００ ９０５

，

８５０

董事

、

副总裁

７

吴晓如

２

，

６４０

，

８２５ ２

，

６４０

，

８２５ ６６０

，

２０６

董事

、

副总裁

８

陈燕

２

，

５２４

，

５００ ２

，

５２４

，

５００ １

，

２６２

，

２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任

期满

９

胡郁

１

，

７４２

，

４００ １

，

７４２

，

４００ ４３５

，

６００

副总裁

１０

黄海兵

１

，

６２１

，

１２５ １

，

６２１

，

１２５ ４０５

，

２８１

实际控制人

１１

严峻

１

，

６１６

，

１７５ １

，

６１６

，

１７５ ４０４

，

０４４

监事

１２

吴相会

１

，

４８７

，

４７５ １

，

４８７

，

４７５ ３７１

，

８６９

实际控制人

１３

江涛

１３３８９７５ １３３８９７５ ３３４

，

７４４

实际控制人

１４

徐玉林

１

，

２３７

，

５００ １

，

２３７

，

５００ ３０９

，

３７５

监事

１５

徐景明

１

，

２３７

，

５００ １

，

２３７

，

５００ ３０９

，

３７５

董秘

、

副总裁

１６

孙金城

１

，

０９１

，

４７５ １

，

０９１

，

４７５ ２７２

，

８６９

实际控制人

１７

王智国

９９２

，

４７５ ９９２

，

４７５ ２４８

，

１１９

实际控制人

１８

郭武

８４１

，

５００ ８４１

，

５００ ２１０

，

３７５

实际控制人

１９

张焕杰

４４６

，

７３７ ４４６

，

７３７ １１１

，

６８４

实际控制人

合计

１１３

，

９９０

，

４５５ １１３

，

９９０

，

４５５ ７８

，

８３９

，

１１４

说明：

注一：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实施办法》，中科大资产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作为国有股东，其持有的本公司

１４

，

５５３

，

０００

股中有

４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转由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 目前，该部分股份处于冻结状态。

刘庆峰、王仁华、陈涛、吴晓如、胡郁、严峻、徐玉林、徐景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占其持有限售股份总数的

２５％

。

陈燕为公司原副总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任期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占其持有限售

股份总数的

５０％

。

黄海兵、吴相会、江涛、孙金城、王智国、郭武、张焕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占其持有限售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

１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本次实际可流通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

２

）公司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股份限售承诺；

（

３

）公司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未为上述

股东提供担保；

（

４

）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6

2011

年

5

月

12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469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2011-013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项目总承包委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主要内容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10

收到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以下简称

"

济南分公司

"

）发来的《

5000

吨

／

年硫磺回收装置技

术改造项目总承包委托书》，主要内容如下：

1

、承包项目：济南分公司

5000

吨

／

年硫磺回收装置技术改造（原装置拆除，新建

4

万吨

／

年

硫磺装置）项目设计、采购、施工（

EPC

）总承包。

2

、承包单位：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

、项目费用：以双方签订的

EPC

合同为准。

4

、计划工期：

2011

年

5

月

18

日

－2011

年

11

月

28

日。

5

、工程地点：济南分公司厂区内。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招标人： 济南分公司暨济南炼油厂始建于

1971

年，

1975

年开始投产炼制原油，

1984

年

划归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

2000

年根据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重组改制方案， 企业进行重组改

制，实现主辅分离，主业部分组建成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目前具有

500

万吨

/

年原油综合加工配套能力， 固定资产原值

35.7

亿元。 主要有常减压蒸馏、重油催化裂

化、延迟焦化、润滑油、柴油加氢、聚丙烯等

32

套主要生产装置；主要产品有汽油、柴油、液化

气、石油焦、聚丙烯、硫磺等

50

余个品种、牌号。

2

、济南分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在

2010

年度，本公司与济南分公司发生工程设计业务金额计

54

万元，占当年营业收

入

0.30%

。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该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以后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将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且对本公

司拓展同类市场份额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本公司与济南分公司签订该合同系日常性经营行为，对本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无

重大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工程系总承包工程，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济南分公司

和本公司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具体合同的有关事项待正式签订

EPC

合同后，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200771

证券简称

:

杭汽轮

B

公告编号

:2011-19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1

日上午

9

：

00

2

、召开地点：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石桥路

357

号）

会议接待中心第二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表决

4

、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聂忠海先生

6

、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发出会议通知公告（公告编号：

2011-15

）。 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8

名，代表股份

330,965,016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8.47%

；其中国家股股东代表

1

名，所持股份

307,580,000

股

,

占公司

总股份数的

63.64%

。

2

、流通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流通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0

名

,

共代表

47

名股东，所持股份

23,

385,016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83%

，占流通

B

股总额的

13.31%

。

3

、其他到会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董事会还邀请了本公司聘

请的常年法律机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聘请的年度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参加了

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29,711,8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99.62%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0%

；弃权

1,253,2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38%

。 其中流通股东股同意

22,131,804

股， 占出席会议的流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4.64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流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1,253,212

股，占出席

会议的流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6%

。

2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29,711,8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99.62%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0%

；弃权

1,253,2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38%

。 其中流通股东股同意

22,131,804

股， 占出席会议的流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4.64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流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1,253,212

股，占出席

会议的流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6%

。

3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329,711,8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99.62%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0%

；弃权

1,253,2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38%

。 其中流通股东股同意

22,131,804

股， 占出席会议的流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4.64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流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1,253,212

股，占出席

会议的流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6%

。

4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同意

329,711,8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99.62%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0%

；弃权

1,253,2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38%

。 其中流通股东股同意

22,131,804

股， 占出席会议的流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4.64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流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1,253,212

股，占出席

会议的流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6%

。

5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330,965,0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其

中流通股东股同意

23,385,016

股， 占出席会议的流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流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流通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

。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因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而导致的注册资本变更和章程修

改事宜。

6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关联交易额及

2011

年度预计额》

由于控股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为该议案的关联方，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该

议案经出席会议非关联方股东及股东代表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共代表股份数

23,

385,016

股，同意

22,131,804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94.64%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0%

；弃权

1,253,212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5.36%

。

7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329,711,8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99.62%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0%

；弃权

1,253,2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38%

。 其中流通股东股同意

22,131,804

股， 占出席会议的流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4.64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流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1,253,212

股，占出席

会议的流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6%

。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

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议

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并且没有出现或存在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黄廉熙、杜闻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及选举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

、与会董事和董秘签字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1-031

关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次重大事项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收到股东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

6.50%

的股

份，以下简称

"

环鹏公司

"

）关于证券质押登记的证明书。

1

、环鹏公司与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签订了质押合同。 约定环鹏公

司以持有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500,000

股股份为质押物，为乌鲁木齐市友

好热力有限公司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申请

10,000

万元一年期流动资

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根据双方的质押合同，环鹏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9

日依法办理完毕环

鹏公司（股东代码

0800046628

）所持有的中泰化学（证券代码

00209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1,500,000

股的质押登记冻结手续。

2

、环鹏公司与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签订了质押合同。 约定环鹏公

司以持有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750,000

股股份为质押物，为乌鲁木齐市水务

工程有限公司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申请

5,000

万元一年期流动资金

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根据双方的质押合同，环鹏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9

日依法办理完毕环鹏

公司（股东代码

0800046628

）所持有的中泰化学（证券代码

00209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5,

750,000

股的质押登记冻结手续。

3

、环鹏公司与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签订了质押合同。 约定环鹏公

司以持有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750,000

股股份为质押物，为乌鲁木齐市水务

（集团） 有限公司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申请

5,000

万元一年期流动资

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根据双方的质押合同，环鹏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9

日依法办理完毕环

鹏公司（股东代码

0800046628

）所持有的中泰化学（证券代码

00209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5,

750,000

股的质押登记冻结手续。

4

、环鹏公司与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恒丰支行签订了质押合同。 约定环鹏

公司以持有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200,000

股国有法人股为质押物，为乌鲁木

齐市新资源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恒丰支行申请

8,000

万元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根据双方的质押合同，环鹏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9

日

依法办理完毕环鹏公司（股东代码

0800046628

）所持有的中泰化学（证券代码

002092

）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份

9,200,000

股的质押登记冻结手续。

以上四笔股份质押冻结期限均从

2011

年

5

月

6

日起。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共持有中

泰化学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0%

），截至目前被冻结股份共计

42,170,1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5%

），其中因司法冻结

2,500,000

股，质押冻结

32,200,000

股，国有股转持冻结

7,470,120

股。

二、本次公告的质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质押是公司股东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所属问题， 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不会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目录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